法鼓文理學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異地(居家)辦公應注意事項

壹、異地 (居家)辦公適用對象：

一、本校實施「部分同仁異地 (居家)辦公」係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使公務運作順暢及避免群體擴散所為之措施並非輪休，承辦業務性質限適合異地 (居家)辦公（得透過資通訊設備處理或能夠獨立作業，自主性高、機密性低）且異地 (居家)資訊設備及資安無虞情形者。異地 (居家)辦公同仁除到、退勤採線上簽到、退外，與到校辦公無異，不得於上班期間擅自離開工作岡位或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
二、本校得視實際影響業務執行程度及疫情狀況，隨時終止人員異地 (居家)辦公。

貳、異地 (居家)辦公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上班時間內應在約定之異地 (居家)辦公地點上班，非經單位主管同意，不得任意變更原約定辦公地點，亦不得擅自外出離開約定辦公地點。
二、與直屬主管確認異地 (居家)業務處理及執行目標 、每日填寫工作日誌、回報業務處理情形。
[bookmark: _GoBack]三、上班時間內應保持與單位即時聯繫，確認通訊管 道（如：家用電話、手機或 即時通 訊軟 體，如：skype、line、google hangouts等）暢通，俾利 單位掌握工作進度。為使業務聯繫不中斷，以下方式請擇一設定，確保業務聯絡順利暢通。
(一)異地(居家)辦公同仁得向人事室申請所屬分機轉接手機功能，並由總務處營繕組協助進行設定。異地(居家)辦公結束後取消。
(二)異地(居家)辦公同仁得設定所屬分機跟隨功能，將所屬分機轉接至校內代理人分機，並向代理人妥善交代聯絡方式，以利業務進行。
四、妥善保管公務資料機密，並確保資通安全。
五、異地 (居家)辦公人員以不加班為原則，如經單位主管認有加班之必要而指派者，應至本校差勤系統填寫加班單（附上主管指派加班之通訊畫面截圖為佐證），並將加班情形記載於工作日誌。
六、請同仁確實依本注意事項執行異地 (居家)辦公事宜，若因個人不當舉措損及本校聲譽、形象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參、異地 (居家)辦公人員管理規範：

一、考核督導：
(一) 異地 (居家)辦公人員由直屬主管負責日常督導，並應與異地 (居家)辦公人員保持聯繫，確保人員在家辦公，相關考核標準應與到校辦公同仁相同。
(二) 異地 (居家)辦公人員應將每日業務執行成果，詳實記載於工作日誌，傳送直屬主管，必要時得以畫面截取等方式提供佐證。直屬主管應覈實審核人員工作日誌所載工作成果及進度是否符合要求後，轉陳一級 單位主管。
二、差勤管理：
(一) 異地 (居家)辦公人員於異地 (居家)辦公時間應本誠實自律原則，確實在家上班辦公，不得處理私務。
(二)人事室得就異地 (居家)辦公人員出勤情形，不定期以電話或視訊等方式抽查。如有未經允許而不在勤等情形者  ，一律以曠職論，並通知服務單位評估終止異地 (居家)辦公及為適當之處置。
